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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上海起

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海通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

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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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三）债券代码：111000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六）发行数量：1,000 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即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027 年 5 月 23 日。 

（九）债券利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

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2.00%、第六年 3.0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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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

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5 月 24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

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5 月 28 日，

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

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7 年 5 月 23 日止）。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0.53 元/股，当前转

股价格为 19.75 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本次可转债主体（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评级为 AA-级，债券信用评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十六）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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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起帆电缆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现就起

帆电缆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如下。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189,195.09 元，

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2,415,006,995.55 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3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股利。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项目建设

对资金的需求，同时根据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上市后未来三年）》及《公

司章程》相关的规定，对中小投资者实施稳定的现金分红回报,使全体股东在共

同分享公司成长经营成果的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为此，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总股本为 418,136,864 股，以 418,136,864 股为

基数计算，经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66,901,898.24 元（含税），占合并报表

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5.81%。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自身经营情况等因素，综合考

虑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经营和发展。 

海通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海

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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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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